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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

优秀成果评选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各高校，厅直属

学校（单位）：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

成果评选奖励活动的通知》（教办厅函〔2021〕7 号）要求，省

教育厅决定组织开展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申报推

荐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1.凡列入全国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“十三五”规划的各级各

类立项课题成果均可参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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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凡未列入全国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“十三五”规划而公开

发表和出版的教育科研成果，或不宜公开发表和出版但被决策、

管理部门采用的教育科研成果，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，也可

参加此次评奖。

3.凡已在往届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评奖和高等学校科学研

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）评奖中获奖的成果不再参加

本次评奖。

4.参评成果限定在 2016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期

间公开出版、发表或被采纳的成果。

二、评选内容

1.已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成果，包括著作、论文、研究报告、

工具书、教材等（不包括论文集、音像制品、计算机软件）。

2.不宜公开出版和发表，但已被决策、管理部门采用的咨询

报告等研究成果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1.署名多人的研究成果原则上由第一作者进行申报。

2.系列丛书只能以单本著作独立参评。

3.多卷本专著整体申报参评，不能单卷参评。

四、申报办法

1. 本届评奖实行限额申报。我省不对申报单位限额，采取

各单位推荐申报，再由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聘请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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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推荐的办法，择优申报。

2.各单位采取个人申报与单位或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，一

个人只限申报一项。列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成果原则

上择优优先推荐申报。

3.参评成果由申报者填写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申报

评审书》（见附件 3），并附有关证明材料（包括获奖证书复印

件、成果重要影响及效果等证明）。

4.报送成果材料要求：（1）申报评审书一式 6 份（1 份原

件，5 份复印件）。一律用 A3 纸双面印制、中缝装订。（2）参

评成果原件 1 份。

5.请务必于 5 月 10 日前，以各设区市教育科学规划办（教

科研院所（室）、进修院校）、各高校科研处（社科处、教务处）

为单位，认真组织，抓紧抓好优秀成果的申报工作，集中将报送

评奖材料寄送至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并将汇总表和

评审书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（982920867@qq.com），厅直属单位

可在规定时间内直接将上述材料送至省教育科学规划办，逾期不

予接收。

联系人：陈 征 张 蓉 联系电话：0591-87855479

地 址：福州市五四路 217 号省电教大楼十五层

附件：1.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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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成果评选奖励活动的通知

2.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奖励办法

3.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申报评审书

4.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申报汇总表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1 年 3 月 9 日

(主动公开)

厅内发送：有关厅领导，办公室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9日 印发


